
【人员申报】关于开展 2024 年第二批次创新型人才

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人员申报的通知

根据《2024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创新

项目”）（https://www.csc.edu.cn/article/2649）的要求，现将 2024 年第二

批次人员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创新项目是依托学校已获批项目进行人员选派

新通Ą依是依托目目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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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士后：留学期限为 6–24 个月，须为学校具有博士学位、具体从事教学

或科研工作的优秀在职青年教师或科研人员，或应届博士毕业生（须为后备师资），

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四、申报流程

（一）项目咨询、材料准备与提交阶段（2024 年 8 月 26 日前）

1.申请人需关注项目负责部门发布的通知或致电咨询项目负责部门，了解该

项目人员选拔的具体要求。

2.申请人在学院（研究院)和导师的指导下自行联系国外院校和导师，准备

申请材料，具体如下：

(1) 《 研 究 生 类 别 申 请 材 料 列 表 及 说 明 》

（https://www.csc.edu.cn/article/2655）或《访学类别申请材料列

表及说明》（https://www.csc.edu.cn/article/2654）中要求的材料。

其中，《单位推荐意见表》请使用附件 1，《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

项目人员材料审核表》请使用附件 2。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拟派出人员推荐表（研究

生类别）》（附件 3签字盖章）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家公派研

究生项目拟派出人员推荐表（访学类别）》（附件 4 签字盖章）。

(3) 《推荐人员名单汇总表》（附件 5）

3.申请人将电子版及纸质版材料提交至项目负责部门。电子版材料命名方式

为“材料序号-材料名称”（材料序号见申请材料列表，例：5-外语水平证明），

文件夹命名为“姓名-联培/攻读学位/访学/博士后”。

（二）校内评审阶段（2024 年 8 月 31 日前）

1.项目负责部门对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学习计

划可行性、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术诚信及身心健康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评审、

考察，择优推荐。

2.项目负责部门将拟推荐人员的申请材料及汇总表（附件 5盖章）的电子版

OA 发至研究生院，纸质版材料待通知后统一交至主楼 B208 研究生院培养办。

（三）网上填报阶段（2024 年 9 月 1-5 日）

项目负责部门组织获得推荐的申请人登录国家公派留学信息平台

（https://sa.csc.edu.cn/student/）提交申请材料。



（四）终审与报送阶段（2024 年 9 月 6-10 日）

研究生院汇总审核，报送国家留学基金委。

五、注意事项

（一）创新项目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申请：

1.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

2.已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

3.已申报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或未通过当年专家

评审。

4.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自放弃且时间在 5

年以内，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在 2年以内。

5.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回国后服务尚不满两年。

（二）申请人所申报的项目非本人所在学院（研究院）负责的，须由项目负责学

院（研究院）进行材料审核、评议与上报。

六、其他

（一）创新项目相关事项及要求见国家留学网发布的专栏通知：

https://www.csc.edu.cn/chuguo/s/2648

（二）联系方式

1.各项目负责部门：见项目列表

2.研究生院：010-89733246/Guanxinyu@cup.edu.cn 关老师

研究生院

2024 年 6 月 17 日

https://www.csc.edu.cn/chuguo/s/2648

